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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市政协十五届二次会议

第0509号提案的答复

任金宝等13位委员：
你们提出关于进一步加强旅游景区无障碍建设的建议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近年来，围绕市委市政府打造我市高质量发展“创新名城”和高品质生活“美丽古都”的整体构想，我市持续推进无障碍设施建设工作，为老年人、残疾人等有无障碍需求的人群的出行提供方便，引导残疾人走出家门，融入社会，持续推进旅游景区无障碍环境全面建设。
一是完善保障政策，细化工作内容。2023年1月1日起，我市开始施行《南京市残疾人保障条例》，其中设置无障碍环境专章，细化无障碍信息交流和社会服务等举措，设定的5条法律责任中有3条涉及无障碍环境，进一步明确无障碍设施保护底线，增强制度刚性约束。2023年11月10日，市残联制定了创建无障碍示范城市工作实施方案，明确了开展残疾人群体满意度调查、无障碍环境体验督导、无障碍环境建设政策法规宣传、低收入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福利及特殊服务建筑无障碍设施改造五个方面内容。市建委编印发《无障碍设施建设标准图集》等文件，以无障碍环境建设目标、问题、需求为导向，指导城市道路和建筑物无障碍环境建设，开展南京市无障碍环境建设评估，启动《南京市无障碍城市总体规划》和《南京市无障碍设施建设管理办法》编制，建立无障碍分区规划指引等。
二是部门协同配合，推进建设改造。市建委会同市绿化园林局、文旅局等相关部门和各区，梳理全市部分片区内道路、公园、绿地、广场、文化建筑等无障碍设施现状，对具备无障碍改造条件的进行无障碍改造。市文旅局按照A级景区无障碍基础设施要求和国家无障碍设施建设标准，贯彻落实到等级旅游景区评定、验收、复核过程中，指导等级旅游景区的无障碍设施建设和改造。市绿化园林局将公园绿地无障碍设施建设标准纳入“绿色图章”审查范围，指导新改建园林绿化项目符合无障碍设施建设要求，并在城市公园管理过程中，指导、督促城市公园管理机构积极做好公园无障碍环境建设。
三是典型示范引领，打造城市亮点。在市建委、市文旅局等部门大力支持、悉心指导下，2023年5月30日，南京首个无障碍花园“玄武区无障碍花园”正式对广大市民游客开放，项目从选址、设计到建成落地的过程中，广泛征求了市残疾人各专门协会和残障人士及其亲属的意见建议。景区核心区域无障碍步道体系延伸至景区主入口，无缝对接城市无障碍体系，贴近残疾人等人群游园的实际需求，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完美结合，充分展示了我市博爱之都和“有爱无障”的城市文明形象。同时市建委正在牵头研发主城区重点区域无障碍地图，为残疾人、老年人以及其他有无障碍需求的人群出游提供便利，计划今年上线“我的南京”APP。
四是加强主题宣传，提升公众意识。结合创建全国无障碍示范城市工作方案，积极开展残疾人群体满意度调查和无障碍建设法规宣传推广。市残联借助“十四五”普法教育、南京电视台《关爱》栏目、张府园地铁站爱心车站、“有爱无碍”常态化主题宣传等多媒体平台开展无障碍城市建设主题宣传。在今年第34次“全国助残日”期间，围绕“科技助残”主题，有针对性地引导各区无障碍知识宣传活动，制作无障碍知识展板并为活动人员发放无障碍宣传资料，进一步推动社会各界了解城市无障碍环境建设重要性。
旅游景区无障碍环境建设是保障残疾人群体平等、充分、便捷地参与和融入城市的重要举措，也是南京城市建设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为持续推动我市无障碍环境建设工作，打造南京“博爱之都”的品牌旅游城市，下一步，市残联将持续性推动聚宝山公园相关场馆无障碍环境建设，鼓励各区效仿栖霞区开发“旅游景区无障碍地图”等做法，积极配合相关单位继续开展和完善旅游景区无障碍环境建设各项工作。市建委正在牵头研究紫金山风景区、雨花台风景名胜区、莫愁湖公园的无障碍系统化改造方案，今年完成方案研究，今后视情况适时启动建设。市文旅局将积极配合相关部门指导等级旅游景区做好无障碍设施的建设与管理，根据等级景区实际情况，督促景区因地制宜完善无障碍设施及相关配套设施，并进行达标检查；在设施管理方面建立健全管理制度，落实主体责任，督促等级景区加强对无障碍设施的管理与维护；同时指导等级旅游景区做好无障碍设施建设使用和维护的宣传，营造关心关爱残疾人的良好舆论氛围和社会风尚。市绿化园林局也将加强城市公园的行业管理，督促公园管理人员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法律法规的学习，进一步提升关爱、保护残障人士的意识；做好公园出入口、游客中心、主要游览区域、厕所等部位无障碍改造，并配备标识信息；在停车场内设置有残障人士专用车位；提供导游志愿服务，为残障人士打造无障碍旅游环境，满足残障人士出游需求。
南京市绿化园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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